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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履约保证金

6.1 乙方交纳人民币（大写）叁万玖仟玖佰元整（¥39900.00 元）作为本合

同的履约保证金（合同金额的 5%）；于合同履行完毕后同合同款一起无息退还。

引用盐城信用办推行的第三方信用报告，AAA 的供应商免交履约保证金，AA 的

供应商按一半金额缴纳(需提供信用管理部门备案的第三方信用报告)。

6.2 确需收取履约保证金的，履约保证金的缴纳形式：

6.2.1 乙方应当以支票、汇票、本票或者金融机构、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

非现金形式提交履约保证金。依据《关于在全省政府采购领域推行电子履约保函

（保险）的通知》，鼓励乙方自愿使用电子履约保函（保险）代替缴纳履约保证

金。

6.2.2 如以履约保函（保险）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，乙方可通过政府采购电

子履约保函（保险）平台（www.jsdzbh.com）在线申请履约保函（保险）。

6.3 合同履行结束后，甲方应及时退还乙方交纳的履约保证金。

6.4 履约保证金的退还：

6.4.1 方式：无息退还至乙方缴纳履约保证金的账户。如为保函，在到期时

自行失效。

6.4.2 时间：验收合格且甲方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。

6.4.3 条件：按合同要求全部履约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，且甲方收到乙方

出具的发票。

6.4.4 不予退还情形：

除不可抗力情况外，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履约保证金，甲方将视情

节决定不予退还或部分不予退还。

（1）乙方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合同的，或者在签订合同时向甲方提出附加

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要求的；

（2）乙方不履行与甲方订立的合同的；

（3）乙方所供货物或服务不符合采购文件规定要求的；

（4）乙方采取欺骗、弄虚作假方式响应的或与其它供应商串通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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